
本府員工遭遇

不友善對待 

向機關專責處理

單位提出申訴 

機關受理申訴 

並執行調查程序 

調查完成並通知 

雙方當事人 

 

 

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員工 

遭遇職場霸凌可運用之相關資源 

職場霸凌係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借權勢或機會，逾越職務上正當

合理範圍，持續以歧視、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，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

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，致公務人員身心遭受不法侵害。但情節重大者，

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。 

 
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

 

臺北市政府員工協談室 
個別協談申請或轉

介心理與法律協助 

       (02)23451995 

       1995@gov.taipei 

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電話心理輔導 1925 

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衛生資源介紹 
     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電話法律諮詢 412-8518 

臺北市政府法律諮詢資源 日/夜間法律諮詢 
     

 

 

 

 

 

心理衛生

中心網站 

 

 

 

 

本府法務

局網站 

 

 


